
“犹太教与儒家伦理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 
欧振华 

 
2013 年 12 月 8 日-10 日，由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联合芝加哥大学北京中

心、芝加哥大学犹太研究中心举办的“犹太教与儒家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顺利

召开。来自山东大学、南京大学、河南大学、复旦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四

川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等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文化单位的专家学

者三十余人齐聚孔子故里，围绕儒家和犹太两种文化中的孝道伦理展开了卓有成效的交流研

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傅有德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犹

太中心主任 Josef Stern 教授共同主持开幕式并分别致欢迎辞。开幕式上著名希伯来圣经学者、

芝加哥大学犹太研究中心 Michael Fishbane 教授以经典主题研读的方式展开了会议的第一次

交流。在为期两天半的会议中，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本次会议主题“犹太教与儒家伦理”，

及其四个分主题：犹太教的孝道伦理，儒家的孝道伦理，犹太教与儒家的孝道伦理比较，犹

太教的先知与儒家的圣人研究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讲习和讨论。 
这次会议采用了主题报告与专题讲习相结合、中间插入专家对谈的新颖组织形式。每个

环节，先由进行专题讲习的学者搭建框架，带领大家细读经典著作中伦理的精选篇章，然后

由其它学者围绕分论题宣读学术报告。在此基础上与会者们进行互动。围绕大家互动的内容，

参加对谈的专家把问题进一步进行深化。 
通过充分的交流和探讨，与会学者对儒家和犹太教孝文化的起源、特点、异同、与其它

伦理观念的关系，孝文化在现代条件下发展的前景及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儒家圣人和希伯

来先知在培育健全人格方面的榜样作用，犹太教和儒家传统在现代诠释学视野下的发展进路

等诸多问题达成了深入、全面的共识。 
临近会议尾声时，与会学者纷纷表示，会议宣读的论文观点鲜明独特、构思严谨宏阔；

学者所做的讲习理路清晰、论证严密、研习材料选读详略得当；会议的组织形式新颖，其进

行的节奏使得大家既能充分了解经典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又能全面把握学者们对论题的分析

和论证，并进行充分的交流和互动，会议组织和开展模式值得进一步推广。总而言之，这是

一次跨文化，多视角，主题集中，评点到位的高水平学术性会议。此次会议为当今中国哲学、

宗教学学界进行跨文化交流、跨宗教比较提供了范例。会后，学者们表达了希望再次聚会以

把会议涉及到的文本解读的哲学与诠释学基础，比较研究的基础和进路等重要问题推向深入

的愿望。 
 
（一） 关于儒家的孝道伦理 

 
经典研读： 

为了让大家对孝经中“孝”的概念有更深入的认识，来自芝加哥大学的 Brook Ziporyn
教授带领大家围绕着“孝的伦理和形而上学”这一中心论题对《孝经》的《开宗明义章》和

《天子章》进行了细读。他探讨了孝的重要性、及其对人的改造能力；孝在自利、利他两个

维度交融无碍的学理根据；孝的多层仿效模式，及其在自我意识、主体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的问题。 
 

主题报告： 
就孝爱意识的生成这一问题，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张祥龙教授做了题为



“孝意识的时间分析”的主题报告。他通过更改现象学的时间视野来探讨了孝爱意识的生成

问题。他在报告中指出，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导致了人们内在时间视域及其原发想象力的深

长化，从而使得慈爱这一生命现象激发出人类意识领域中的回报意识，即孝爱意识，这种意

识在人类在自然状态中普遍存在。孝爱与慈爱是人类同一时间意识生成结构导致的两种互补

现象，就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由于我们文化中具有《易》那种时间的“过去”与“未来”

首尾相接，回旋互补的思维模式，由此我们可以拥有不同于西方现象学的时间观，并以此时

间观来审视、分析孝爱意识的起源。张教授认为，不同于海德格尔或西方其他一些现当代的

哲学家，在面对死亡与人生中其它无常之时，中国古代儒家不会以个体的方式，而是以双向

度的亲子之爱以及生命世代延续的联系来应对，在这种思维和应对的真实体验中，生成其它

一切的伦理、道德的关系。这种孝爱意识，无法仅仅依赖对规则的礼数的顺服而产生，而只

能由人们的感受行动切实形成。张教授认为，在抵御个体意识的分离效应中，成人在遭遇挫

折或生养自己的儿女时会有机会重获孝爱意识。张教授的报告引发了与会学者热切的讨论，

学者们在之后的两天的讨论中不断重归、回应张教授的论题。 
 

就“孝”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在英文中的对应概念、何为其恰当译名的问题，来自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李晨阳教授做了题为“儒家之孝：孝道虔诚抑或孝道义务？”的主题报

告。在报告中李晨阳教授指出，“孝道虔诚”这一英语翻译严重扭曲了儒家的孝概念，而“孝

道义务”这一译法会更准确。因为儒家文化中的孝规定，儿女们负有对父母提供物质供养、

尊重、和诤谏这三个层次的义务。针对大家的误解，李教授指出孝并非简单的服从，《荀子》

和《孝经》更是把大量篇幅用在对父母要适时提出诤谏的论证上。作为孝顺的儿女，人们应

该争取在三个层次上都尽到自己的义务，不可忽视任何一个层面。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道德滑坡的问题，在题为《儒家道德转化力的局限性及其对策——以

礼支持法治》的报告中，山东大学的谭明冉教授结合对儒家经典和现代儒家思想家著作的解

读，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实施礼治的原因和得失，及儒家伦理在面在现代社会面临的困

境，并提出了可能的解决办法。谭教授认为，中国过去实施礼治，这是由过去的生产模式和

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与当时的社会形态相适应。古代农业社会变化缓慢，人们在较小的范

围内活动，因此人际关系非常密切，舆论对于个人具有强大的约束力，由此统治者推崇以道

德教化为主的统治模式，礼法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但是，这样的做法已经无法解决如

今工业和商业社会中产生的社会问题。道德及从其衍生的社会评价体系已经无法将整个社会

整合在一起。但法律可以，因为它一方面可以监督政府是指不滥用权利，另一方面也可以培

养人们尊重和遵守法律。谭教授认为，法律通过奖善惩恶，可以让人们知道如何行为才是恰

当的，由此可以培育社会公德，而这恰恰是儒家在过去的道德培育中所忽略的；由此，不同

于荀子以法律增强礼治的提议，针对如今的社会现状谭教授提出了以法治为主，以儒家的礼

为支持建设社会公德的主张。通过谭教授的报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二） 犹太教关于孝敬父母的伦理 

 
为了让大家较全面的了解犹太教对孝的论述，著名希伯来圣经学者、芝加哥大学犹太研

究中心 Michael Fishbane 教授和 Josef Stern 教授《希伯来圣经》、《塔木德》、中世纪犹太教著

名学者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等经典中精选出许多具代表性的篇章，带领大家围绕不同的

主题进行深入研读和探讨。 
 
经典研读: 



 
在题为“希伯来圣经和拉比文献中的智慧伦理”的主题研读中，Michael Fishbane 教授

结合对《摩西五经》、《箴言》选段和拉比文献中与孝敬父母有关的圣经诫命、拉比诠释的精

辟分析，系统阐释了犹太教智慧文学对人们精神气质、以及拉比文献对孝敬伦理的最根本看

法。Fishibane 教授认为研究伦理、神学伦理，及其如何塑造人类的人性自我、个人品格对

于犹太文化和儒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犹太教历史悠久，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许多

其它文明的影响；通过吸收改造其它文明中能为我所用的部分，犹太教形成了以希伯来圣经

为基础，如层积岩般，层层叠加的伦理教诲；但 Fishibane 教授认为不管其文献如何繁杂，

观点如何众多，人们普遍认为具有感激之心是犹太教最重要的美德；尊敬父母、对他人表达

感激是犹太教唯一认可的人们可以无限制地去做的两件事。因为犹太圣贤们认为，从小培养

孩子对父母的养育具有感恩之心会引导他们慢慢地意识到——就如父母关爱孩子那样，上帝

也在无微不至地照顾、赐福世界万物，从而培养其对上帝的敬畏之心。犹太智慧传统认为敬

畏上帝是一切智慧的开端。由于上帝的智慧遍布在世界万事万物之中，由此它教导人们要获

知上帝的智慧，就应该对事事物物用心，以他人为师，培养感恩的意识、谦卑的心态，努力

获取内在力量和养成健全平衡的人格，最终成为一个拥有智慧的人。因为犹太人大部分生活

都有上帝诫命的指导，但上帝的诫命不是无所不包的，所以人们需要拥有智慧，以便在没有

诫命规范的情况下仍能恰当地去为人处事。所以犹太的伦理和神学伦理追求培育出具有智慧

和健全人格的人，而智慧反过来可以进一步提升犹太人遵守诫命的水平和能力。 
 
在题为“古代犹太教孝道和道德张力：个案分析”的主题研读中，Michael Fishbane 教

授结合《塔木德》和迈蒙尼德著作中的与孝敬父母相关的篇章，探讨了在圣经的客观性规定

和人们主观性行为、经验的张力中，犹太教如何为“须孝敬父母”的诫命和伦理教导寻求合

法性根据，又如何向众人传达这些诫命和教导的问题。他认为在《塔木德》中，拉比们有三

种为孝道伦理及其新见解提供合法性的方法：用解释或注解诫命中用词或经文的方式来扩展

原诫命包含的内容；通过把原诫命与其它经文排列组合，用以引出合理解释或新的规定；通

过“叙述伦理”，即提供精选的个案，为人们树立恰当行为的典范。这看似技术化的方法实

则反应出了拉比们实际关心的问题：如何使圣经成为伦理教导的资源；如何使圣经的诫命成

为人们心之所想，身之所行的愿望和行动，并在他们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之中鲜活地体现

出来，而不是让诫命和教导成为静止抽象的教条。让人接受并履行诫命并不易，因为一些诫

命是在挑战人类自私的天性，并力求将天性自私之自然人转化成谦卑自律、关爱他人之宗教

人；关切、抚育子女是父母的天性，但“孝敬父母”之诫命及其相关教导，则要求依赖父母

的子女去克服自私心理，通过自我修养，变成无私的对父母提供关爱和照顾的人。Fishbane
教授分析道，在现代社会人们仍可以从《塔木德》中拉比们的思考中学到，如何去处理对父

母之爱和对妻子之爱中可能存在的心理和现实矛盾；如何划定“孝敬父母”的责任边界，从

而既可以不让父母在现实中滥用权力刁难子女，也不让子女忽视自己对父母的责任和关爱；

在父母出现生活困难，比如丧失思维和活动能力时，子女如何正确与父母交往及照顾他们。

在分析中世纪思想家迈蒙尼德的篇章时，教授指出，《塔木德》中，列举众多可能性的范例

式叙述伦理在迈蒙尼德那被转化成规定性的伦理，从而以一种更简明的方式指导着人们的生

活。教授指出每一代人探讨性的论述成文之后，都可以成为下一代可兹利用的资源，从而一

种文化和文明可以培育出一代又一代该文化认可的具有理想人格和品质的人。犹太孝道伦理

想要培养的便是有责任感，并通过对他人的耐心、尊敬、关怀去把这种责任感落实下来，谦

卑，具抑制不良倾向能力，最终达到无私境界的人。每个文明的经典文化典籍都为人们如何

成为这样的人提供了指引，及思考生活中难题的机会。 
 



芝加哥大学 Josef  Stern 教授在题为“中世纪犹太思想中的孝道模式：从儿子到门徒，

从父亲到圣贤”的主题研读中，通过分析中世纪犹太思想家著作中有关孝道的篇章，总结出

思想家们探讨孝道的四种主要模式.第一种为本体论模式：这种模式从十三世纪犹太思想家

那赫曼尼德斯对《出埃及记》第 20 章的评注中来。他说道，上帝要求人们尊敬自己的父亲，

因为每个人的父亲都是上帝造人时的伙伴（他认为母亲是照顾孩子的人）。有此，人们要以

对上帝的尊敬为模式，来尊敬自己的父亲。第二种，表达感激-塑造理想人格的模式。这就

是 Fishbane 教授上面介绍的，智慧文学中，以孝敬为手段，培养理想人格的模式。这种模

式中有三种形式的感激，对父母的感激，对所有那些对自己友好的人的感激，及对上帝的感

激。第三中，政治-道德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表达，以迈蒙尼德在《密西那托拉》《迷途指津》

《诫命之书》中的论述为代表。Stern 教授分析道，在迈蒙尼德那里，孝敬父母的诫命不属

于伦理的范畴，而属于政治的范畴。因为家庭是国家首要的体系，家庭稳定对国家很重要，

而对父母的诅咒和不敬会破坏社会良好的秩序，从而影响到国家，所以对父母的攻击就是对

社会、国家的攻击；加强父母的权威，即加强了人们祖国的权威。尊敬父母还能培养人们谦

虚的品质，因谦虚就是清楚地指导个人的位置。人们不能诅咒父母或任何人，甚至是死人；

不许诅咒的重点不在于担心被诅咒的对象会如何受损害，禁止诅咒是因为这种行为不利于诅

咒者形成良好的品质。第四种模式为尊敬圣贤的模式。该模式也为迈蒙尼德的论述为代表。

Stern 教授认为，迈蒙尼德在此其实要解决的问题是，谁是孩子真正的父亲，是养育了孩子

的父亲，还是教育了孩子的老师？他的答案是后者。因为，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须

学习真理，时刻琢磨，并将之实践出来。在此过程中，人们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开发，潜力得

以实现。而使人真正获得这种能力的是孩子的教师，即拉比圣贤们。因为拉比们教给孩子们

托拉，而上帝的智慧就存在于托拉之中；所以对拉比的敬畏，其实是对托拉的敬畏，最终是

对托拉给予者——上帝的敬畏。理想的父子关系，应该是对师徒关系的效法。当人们在孝敬

父母的时候，就应该以对拉比圣贤们的尊敬为模式。当然其中敬畏的出发点还是有微妙的差

别的，对拉比敬畏是出于对托拉和上帝的爱，而对父母的敬畏是怕受到惩罚；所以对拉比的

敬畏，更深刻，更严格。 
 
（三）儒家与犹太教的对话 
 

主题报告： 
山东大学傅有德教授在题为“论古代犹太教与早期儒学中的孝道”的报告中，先详细分

析了犹太教与儒学在行孝的程度、范围或维度上的差异。他指出儒家在孝敬父母的周全、细

致上比犹太教要求更加严格，并且开拓出了独特的社会伦理和政治意义上的孝行；这些维度

在犹太教中不常见。但犹太教在宗教神学维度对孝敬父母的论述比儒家更丰富。在此基础上，

傅教授进一步探讨了以下四个问题，即为何不同源的犹太教和儒家都主张孝道，为何犹太教

中对父母的孝行的要求强度弱于儒家，为何孝在儒家是第一美德而在犹太教则不是，为何犹

太教缺失儒家的弟悌以及尊尊、忠君等作为社会与政治伦理的孝道。傅教授指出就学理而言，

犹太教与儒家之孝道之所以在赡养、敬畏、承志、事死、劝谏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主要是因

为二者都源于血缘亲情和报恩情感这种人性因素。而之后两者在孝道上产生了深刻的分化是

因为犹太教和儒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形态。犹太教是‘以神为中心’的宗教，其它一切

都要服从上帝这一最高的存在，这深刻地影响到了犹太文明中宗教与世俗伦理、家庭与国家

的关系。在其中，宗教信仰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对上帝的信仰高于其它所有行为。所以子女

对父母的爱——孝道，便次要于“爱上帝”的诫命。与此不同，儒学是一种以天地神灵信仰

为起点，以人为重心的伦理道德。因为儒学对超越的神灵始终带有敬畏又疏离的态度，所以

血缘亲情便成为世间人伦关系的基础，并在此之上进一步发展出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当



孝被拓展至社会、政治领域，它与宗法制度相综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政治哲学。这就

是为什么水平型犹太教与垂直型的儒家的孝道最终会分道扬镳，各具特点。 
 
张平教授在题为“犹太教与儒家以家庭敬畏为基础的对话”的主题报告中探讨了以儒家

孝道与犹太教“尊敬父母”之诫命的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开展跨宗教对话的目的和意义。

张教授指出，儒家，犹太教都认为孝敬父母不是一种人们做出的伦理选择，而是人们必须具

有的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但这种态度在这两种文化中的来源却不尽相同。张教授指出，在儒

家看来孝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质、一种直觉的情感。因为孝，人们逝去的父母和祖先的生命

得以延续；通过孝，人们可以修身成圣。在儒家里，孝是其它所有德性的来源，也是统领其

它一切道德的首德。人想要成为有道德的存在，就必须先成为一个孝顺的存在。儒家的孝，

在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不能想象一个不孝的人，可以成为君子、成

为圣王。在儒家看来人一直都处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而与家人的联系，是人们所接触的首

要联系；家庭是人们开始学习并通向“道”的基础；家庭关系及其价值观是社会结构的核心，

人们从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开始，迈开“成仁”的最初步伐；孝，具化了人们通向道德生活

的途径。与此不同，拉比犹太教认为情感在孝敬父母的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重要；人们

有时候甚至需要压制愤怒，激动等自然情感才能达致对无理取闹的父母的孝顺。在犹太教的

伦理次序里，孝敬父母的诫命所占据的地位并不突出，它只是众多诫命中的一个；有时，该

诫命的执行甚至要排在其它诫命之后。不同于儒家探讨孝的政治进路，犹太教在探讨孝的用

的是经济学的进路，以子女可以承受的经济损失的大小来衡量人们孝心的大小。尽管有以上

不同，张教授指出，孝在古代犹太教和儒家中却都起到了指导人们现实生活的作用，是人们

行动的指南。为何要以孝为基础来进行跨宗教对话呢？张教授指出，以孝道文化为基础，人

们更易于把其它人包含入人类这个大家庭之中，把对方作为家庭成员看待。与家庭成员间的

对话可以促使人们换位思考，增进宽容；从而更利于帮助人们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用同理心

去学习、理解与己相异的世界观，消除不必要的矛盾。孝，作为关怀他人的实践，可以为现

代社会提供一剂粘合剂超越人们以一己之利为重的考量。孝，作为家庭伦理不可或缺的部分，

可以为不同民族，具有不同宗教信仰、文化的人民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去探讨大家都关心

的责任、关爱等重大问题，这对文化的交流，对人类和社会发展都具重要的意义。 
 
在题为“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比较研究”的主题报告中，傅有德教授探讨了在儒家文

化里备受推崇的圣人与对犹太教的发展发挥了重大影响的先知之间的异同，探索了融合两者

优点，形成一种新理念、新精神和新人格的可能性。他认为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具有以下

异同点。首先，从其身份和品质来看：先知在犹太教中是上帝的代言人，他因上帝的拣选而

成为宣示神启真理的人；虽然具有超凡的禀赋和人格魅力，但仍然是人而不是神。古代儒家

经典里的先知先觉们也同样禀赋过人；他们是圣人、知天道者，肩负着代天宣化的使命。其

次，在成圣途径和获知神意或天意的方式上：在犹太教中，人们无法选择去成为先知；个人

能否成为先知，全由上帝决定；神启是先知获知神意的唯一途径，上帝的意愿可以通过语言，

梦境，异象等告知他拣选的先知。与此不同，儒家圣贤成为圣人的先天主观条件是他是否意

识到自己具配天之德和肩负着来自上天的使命，如果没达到这些条件，他们便无法成圣。但

古代中国之天，与犹太教理解的上帝不同，所以在获知天意的方式上，儒家圣人不同于希伯

来先知。从现有的资料推断，圣人求道的方式主要表现为“闻道”和“悟道”。傅教授认为

这两种方式很难完全对应于西方的认知范畴，里面也许掺杂了感性、理性、内省、体验、直

觉等各种认知方式，但无论如何，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人的认知功能，而非天启。第三，在

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方面：希伯来先知是无畏的社会批评家，猛烈抨击一切他们认为不义

的行为。与其相比，儒家圣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程度上就微弱得多。希伯来先知和儒家圣



人对待社会问题反应为何如此不同？傅教授认为这种差异是由他他们各自所处社会的不同

政治制度和统治模式决定的。首先，儒家圣人所处的时代被后人称为“黄金时代”，圣人在

当时实行德治，由此激烈的批判无用武之地。而古代的以色列实行神权政治，先知们是神的

代言人，是实际的立法者。他们以社会良心和精神领袖的身份去针砭时弊，匡正世风，从而

起到限制、监督王权的作用。其次，虽然儒家和犹太教都重视仁爱和公正的精神，但各自社

会发展的历史和政治决定了，在二者之中，儒家圣人更重仁爱，而希伯来先知更重公正。归

根结底，希伯来先知和儒家圣人间的诸种差异是由其所信仰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儒家信仰

中的天是“不言”之天；而在希伯来《圣经》中的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真理和律法的

最终源泉，是能与人交通的人格神和至高无上的实在。最后傅教授指出研究希伯来先知和儒

家圣人的品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先知看重的正义优先的原则、和其大无畏的批

判精神和法治的理念是一个文明想要健康发展所必须的；而儒家圣人的仁爱精神、个人修养、

人格魅力、君子风范、德化作用等优良品质又是现代社会所离不开的。假如将以上两者的长

处结合起来，将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更全面、平衡的理想人格，而这无论对犹太人民和社会还

是中国人民和社会来说，都具有不言而喻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就儒家伦理最易引人误解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问题，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傅晓微

教授做了题为“为什么无后就是最大的不孝？——比较《孟子离娄上》与《圣经创世纪》38
章”的主题报告。在报告中傅教授指出，通过考察这句话在《孟子》中的出处及其文本语境，

可以看出孟子是在为舜的“不告而取”做辩护。傅教授指出，在古代儒家社会中跟不顺从父

母等罪名相比，无后是更大的罪。在儒家，娶妻生子的首要目的不是赡养父母，而是延续对

祖先的祭祀。由于儒家不像其它的宗教那样有天堂、死后永生的概念，所以它便在家族传承

上找到了生命超越死亡而延续的途径。通过分析《希伯来圣经》，傅教授观察到，无独有偶，

儒家的这种死后永生观也为古代犹太教所拥有。所以，同理类推，当犹大在《圣经创世纪》

第 38 章中说塔玛比他更有义时，他并非在开脱塔玛的乱伦行为，而是想要指出，塔玛的意

图蕴含着一种超越了普通伦理的意义，即为死者留后，延续家族。从此角度解读，塔玛的行

为才能称为“有义”。 
 

犹太教——儒家学者对谈 
 
犹太学者： 
 
对于为何设计这样一个对谈的单元，Fishbane 教授说到是出于这样一个理解：任一伟大

传统的伦理都不是静止的，它历时性的出现于不同社会的互动之间，因这些社会强调的价值

不尽相同。伦理可以吸收外来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来自于该文明内部，也可能来源于其

它文明——并把其转化成本文化的语言，在此过程中有可能改换本文明语言的本义，并重新

解释该伦理原先据以成型的文本。 
在谈到犹太教这方感兴趣的问题，Fishbane 教授谈了他对以下问题的理解：什么是传统？

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谈：传统的内容；传统的传递和变化，也就是传统持续而辩

证的延续。他说，在犹太教看来，成文托拉，即《希伯来圣经》是其传统的核心的文本。口

传托拉（它后来也以文本的方式记录了下来）是其补充，对其进行解释。口传传统试图延续

摩西教诲对将来所有犹太世代的影响。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掌握口传托拉，对成文托拉

进行诠释的拉比们就是摩西的继承人。那么何为对传统的可信的诠释呢？即在这个传统的框

架内所进行的诠释；也就是说圣经传统必须被扩大，发展，引入不同的价值使其多样化。人

们须知道，圣经传统，拉比传统是一曲由多种声音构造成的交响乐。多个作者，编者在长时



期的努力下，造成了如今拉比文献多样繁杂的局面。在伦理传统中，多种文献慢慢累积，多

种看法逐渐汇聚。最后，体现多种声音的学说的汇编，在中世纪，转变成了指导人们培育良

好品质的伦理书籍。从多种观点演化到体现一种教导观点是传统取得的一个成就。当然，这

个指导的声音是可变的，是对外来影响开放的。古典犹太伦理在发展的过程中，便受到了多

种影响：埃及智慧文学影响了圣经中的智慧文学；斯多亚派哲学影响了拉比伦理；亚里士多

德伦理学和伊斯兰苏菲传统影响了中世纪犹太教。这些影响重新形塑了犹太伦理，并给它提

供了一种新的言说语言，和一个新的伦理秩序，去面对变化了的社会。最后，教授总结到，

对一个建立于权威经典上的文化来说，该经典永远是不可能被搁置一旁的，但你可以创造性

的故意漠视或改变它；不断进行着的伦理和道德的思考需要在与经典的联系中生长。只有经

过诠释，和重新诠释，人们才能把传统与现在联系起来，传统才能适应新的变化和时代要求；

新的伦理和道德思考才能获取在传统中的合法性。通过与传统建立的联系，这些从公元三，

四世纪到现代文献，才构成了犹太教的伦理文献。 
 
Stern 教授在其谈话中，对照 fishibane 教授之前分析的拉比们在其文献中教导人们去孝

敬父母所采用的方法（使用叙述、短故事、和树立榜样），通过举例，进一步分析了迈蒙尼

德教导人们敬畏父母的立足点和方法。他说，迈蒙尼德在拉比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人们需

遵守的普遍的行为规范。这些规定可与哲学相容，并给予他关于孝道的论述以力量和清晰性。

迈蒙尼德所关注的，不是去改变文本伦理的价值，而是要给这些改变以合法的目的；以及用

不同的方式去传递这些价值。 
 
儒家学者： 
 
Brook 教授在其谈话中，针对大家讨论的儒家孝道具有社会-政治导向的问题，从“Mean 

Theory”的角度讨论了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认为，也许是因为犹太人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处于大散居的状态下，没有国土，所以其对于政治样式的权威不是那么的关注。在一个传

统中，那个部分会被挑选出来，进行重新解释，会受到当时社会状况的影响。与犹太教不同，

儒家的孝道一直都包含政治的维度，在古代中国，许多帝王比如唐玄宗，都曾注释过孝经、

推行过“孝治”。之前，人们可用孝道为各种各样的行为做辩护，这是一个阐释的过程。但

在帝王卷入之后，儒家孝道伦理后来一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帝王和法律卷入后，对

于判断思想概念的有用性的标准便会发生变化。这是人们给概念重新赋予价值的一种做法。

人们的目的和所处环境，会影响人们对概念的重新解释。 
 
在题为《人性和孝道》的主题的谈话中，著名学者，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谈论了儒家

的本体诠释学，儒家的对人性的看法和儒家孝道的几个层次。首先，成教授指出，不同于犹

太教的神学伦理，儒家的伦理是道德伦理，这两者思考伦理问题的路是不同的。在谈到犹太

伦理时，Fishibane 教授诉诸于加达默尔的进路，即在谈论传统时必须谈论传统中的权威及

其形成方式。但他不同意伽达默尔的进路，他认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诉诸于海德格尔的

“Dasein”，而海德格尔自身也挣扎于如何去解释人的存在，其关于“此有”及其“被抛入

世”的想法意味着他认为不存在根本的真理、有意义的真理。但我们不得不去解决如何理解

人类作为存在、人类发展和其发展可能性的问题。不同于犹太教，儒家采用（教授称之为）

本体诠释学的进路。我们的存在以某种方式从本源活生生的创化出来，我们需要对这个创生

的本源进行回应，而这个创生的本源使得我们具有可以去创造性地进行回应的能力。我们只

是需要意识到它。成教授把孝定义为对这个本源的创生性回应。“和谐化辩证法”可以很好

的帮助人们更好地去进行回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思考传统、反思自身，观察天地，从而



发现其中的开放性。这开放性不仅能让我们保留传统还能很好的根据实际的需要修改传统。

比如人们到《易经》中去寻找民主，自由等的资源。其次，关于人性。成教授结合从《易经》

到新儒家的经典，探讨了儒家对于人性的理解。拨开表面的纷争，他认为儒家认为人性从最

根本的层面上来说是善的；认为人性具有种种可能性和开放性，人心具有自省的能力，即使

人心中后来会具有恶念和贪婪，但人们通过修身养性是可以将其克服的。这种理解使得儒家

传统具有一个真实的人生的哲学。它让人们可以在新环境中，在面临新问题时，把新的问题

作为下一步发展的契机，去调整，规划自身。第三，成教授认为儒家孝道具有六个层次：有

养，有敬，无违，谏诤，承继，祭祀，他结合现实的意义，谈论了这几个层次的应用。对于

儒家和犹太教的对话，成教授认为，中国文化能从犹太传统里学到许多，比如对社会正义的

强调，其对上帝的崇敬。犹太教以全能全善的上帝为孝道的权威来源，由此提供人们超越自

身局限性的途径，非常值得儒家学习。而儒家传统也可以为犹太教带来一些自由，去弱化严

格诫命之下的父母对子女权利的滥用。 
 
（四）儒家与基督教的互动 

 
在两种不同质的文明相遇时，总会碰撞出许多思想的火花，而站立与文明交锋处的人们，

会更敏锐地感受到其中的张力，十九世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和当时处在儒家文化中的中国

基督教徒便是这些人中突出的一部分。为此，香港中文大学\山东大学的李炽昌(Archie Lee)
教授和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Lauren F. Pfister)教授对当时从基督教角度比较《希伯来圣经》

和犹太经典中孝道伦理的个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经典研读： 
李炽昌教授在题为“太平天国资料中对于圣人和虔诚的解读”的主题研读中，带领大家

精读了太平天国运动中与圣人和孝道相关的篇章，在此过程中，他分析了太平天国政权对于

儒家和孝道的态度。李教授指出，在文献中，人们可以看到洪秀全对于儒家和孔子的态度是

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洪秀全认为儒家经典包含许多的错误，警告其信徒学习这些经典会带

来危害；另一房面，他虽然在太平天国改编的圣经中描述了上帝对于孔子的谴责和处罚；但

在最后却又让孔子悔改，升入天堂（有意思的是，他说孔子升到天国后被上帝禁止下凡）。

李教授分析道，洪秀全对儒家态度的改变，即从开始的严苛到后来的柔和，也许是出于吸引

更多中国人入教的考虑，但也可能是迫于儒家在信徒中的影响开始回升的形势。洪秀全本人

其实是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这可以从他以三字经形式来改写圣经的做法中体现出来。并且，

他特别剔除了传统基督教中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认定，他认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信徒

的长兄，但基督是人而不是神。由此，他被当时国外的许多基督教会视为异端；洪秀全把中

国古籍描绘的历史巧妙地融合到了上帝的创世纪故事之中。在他论述圣经的核心伦理“十诫”

时，我们可以隐约看见儒家的孝道伦理的影子。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李教授给大家形象

地揭示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信徒们的身上发生过怎样激烈的冲击与融合。 
 

主题报告： 
香港浸会大学的费乐仁（Lauren F. Pfister）教授在题为《对儒教传统孝道观念及实践的

批评》的主题报告中，分析了基督教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和基督教牧师徐松石对

儒家孝道的思考。教授分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即花之安对以孝为基础的诤谏的分析；

花之安对儒家孝与仁之间关系的神学新解；血亲复仇，这一在花之安与徐松石著作中没充分

讨论的问题；最后是分析徐松石对《希伯来圣经》中的孝与儒家之孝的比较研究。花之安在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讨论如今大家关注的关于孝道的议题。在对父母诤谏的问题上，花之安



分析了孟子，曾子和荀子的看法。三人中他更认同曾子的看法，并列举了孩子可对父母进行

诤谏的五个前提条件。他们分析了血亲复仇的文本基础，但总体上来说，这个题目比较困扰

他们，谈论的并不多。在分析儒家孝与仁的关系时，花之安认为，孝，基于孩童般的天然关

系（即家庭关系）；它具共同的和社会的导向，探讨的是臣民和国民的责任；会受到外来的

影响，具有他律性。而仁，则建基于成人的辨识及义务选择；其既具个人特性又具社会表现；

具自律性。徐松石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却具有对《旧约圣经》的律法关切，所以他关心，儒

家孝道与圣经要求之前是不是否发生冲突。关于孝道，他比较了圣经和儒家学说之间的差异、

和相似点，与基督徒行为规范相冲突的儒家习俗。他认为，两者间主要存在以下差异或冲突：

儒家要求的对祖先的祭祀违反了圣经“不得拜偶像”的诫命；有时使用诠释传统反对献祭的

诫命；上帝在圣经中的地位是最崇高的，远远高于父母的地位。儒家对于“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结为一体”有误解，认为这是对父母的离弃，是不孝。两者的相同点：都支持父权制

的社会结构；长子具有特权和责任；重视保留族谱；支持晚辈对长辈的诤谏；具有祝福他人

的仪式：祈求神佑/长寿。他也强调了圣经中的一些主题：上帝作为创始者和拯救者的地位；

神言的永恒性和给与生命的性质；安息日与婚姻的价值等等。 
 


